新竹縣殯葬服務業負責人變更申請暨審查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以下加框欄由申請人填寫
	殯葬服務業負責人變更申請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公司/商號/法人名稱
	 
	電 話
	

	
	
	傳 真
	

	營業據點地址
	 □□□-□□
新竹縣

	負責人姓名
	 原：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

	
	 新： 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

	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加蓋公司或行號章)   
      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蓋章)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以下加框欄由   主管機關    填寫

	殯葬服務業者應備文件審查表

	審查單位
	申請備查應備文件    一式3份
(影本文件皆須加蓋公司/商號/法人及負責人章，
委託代辦者，請加蓋代理人私章
並請皆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)
	審查結果是否符合
及勾（否）之審查意見

	
	
	是
	否
	審  查  意  見 

	生命禮儀管理科
	公司(商號)原負責人及新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
(委託代辦者須加附代理人身分證影本及委託書)
	
	
	

	
	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。
	
	
	

	
	主管機關原核准或備查殯葬服務業者(含申請變更營業地址、變更負責人)許可證明文件影本。
	
	
	

	
	負責人(一人或多人)無殯葬管理條例第 47 條情事切結書正本。
	
	
	

	
	本縣殯葬服務業公會會員證書影本。(有效期限內)
	
	
	

	
	讓渡同意書（須同設立許可或備查案件申請原留印鑑、簽名；倘因印鑑遺失，請另立書切結）或董監事會議決議之新負責人決議紀錄證明正本。
	
	
	

	
	法院核發法人登記證書影本。(非法人免附)
	
	
	

	
	法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變更殯葬服務業者負責人文件。
(非法人免附)
	
	
	

	審
查
結
果
	□審查合格 

□審查不合格，原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